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院级课题申报指南（2015年度）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国家和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国家和省食品药品行业发展规划及学校的“十二·五”发展规划，更好地发挥科研课题的引领作用，增强科学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科学地开展2015年院级课题申报工作，以及更有效地配合各课题的申报工作，制定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2015年度课题指南。
一、选题要求

1、重点课题的选题要求：要求面向食品药品职业教育、食品药品行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或有利于加强专业建设、校企合作、基地建设，课题需要体现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及应用效益。

2、一般课题的选题要求：要求围绕当前各类教育、专业与课程教学热点、难点问题或亟待攻关问题，体现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意义，突出科学研究的创新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申报类别与要求

1、院级课题包括五类：教育教学类、自科类、社科类、思政类、学院管理类。
    2、申请人原则上自科类、社科类课题负责人应为我院具有本科、硕士学历且专业对口的在职教师或管理人员，教育教学类、思政类课题负责人原则上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在职人员。

3、重点课题申请人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于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4、课题负责人都要求无主持在研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申请人作为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一项课题；作为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参加两项课题的研究工作。

5、课题完成时限，一般为一至两年，也可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适当延长；应用对策研究要根据研究问题的紧迫性和实效性确定。

6、课题负责人要如实填写《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课题申报书》，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由系部初审申报资格，报学院科研处汇总，科研处进行审查并组织同行专家进行评审。
    7、凡在申报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将取消申报资格；如获准立项即作撤项处理并通报批评。

三、选题方向

    （一）重点课题

食品类、药品类高职专业技能标准、技能教学体系的开发应用。

基于“校企合作”的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应用。
3、基于提升专业服务医药、食品产业服务能力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的建设与应用。
    （二）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教学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学生素质教育及德育工作，师资队伍（含专业教学团队）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和教学资源建设，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与保障，校企合作、顶岗实习与就业创业教育，教学特色培育，职业培训与终身教育，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与学院专业发展和自身所学专业密切相关，有利于形成科研特色与优势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研究。

附注：本指南所提供的内容仅为课题研究领域和方向，供选题时参考，一般不宜直接作为课题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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